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更二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周登輝  

0000000000000000

            周王金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凃嘉益律師

            黃榮坤律師

被上訴人    淨安寺  

法定代理人  詹瑞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惠媖律師

            徐建光律師

            謝勝合律師

            岳忠樺律師

            蘇怡慈律師

            陳志銘律師

            王耀德律師

被上訴人    吳建興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08年7月9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969號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2月

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吳建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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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訴外人陳敬中（即釋會鈞）即被上訴人淨安寺

前住持於民國106年11月3日死亡，生前未指派下任住持，依

該寺92年11月訂定之組織章程（下稱原章程）規定，應由住

眾會議推舉選任新住持。詎訴外人沈菊（即釋會嚴）於107

年4月17日違法召開107年第一次信徒會議（下稱107年信徒

會議），所為將信徒名冊更名為住眾名冊、推選沈菊為新任

住持之決議，均屬無效。沈菊續於107年6月15日召開107年

第一次執事會議（下稱第一次執事會議），出席之訴外人江

玉蝶、楊淳媚（下稱江玉碟2人）均非淨安寺住眾，不具執

事資格，彼3人所為修訂章程（下稱新章程），暨加入被上

訴人吳建興（即釋天融）及訴外人楊孟原、楊力群、張玉

德、林建志、花漢鑫、徐双鳳、張碧雲、簡郁家、詹梅花、

林家儀、詹昀霈等11人（下稱楊孟原等，與吳建興合稱吳建

興等12人）為執事之決議，亦違反原章程第7、9、18條規定

而屬無效。沈菊再於107年7月7日召開107年第二次執事會議

（下稱第二次執事會議），辭去住持職務，並決議由吳建興

為新任住持，該選任新住持之決議，係由不合法住持所召開

之不合法執事會，依無效之新章程所為，亦屬無效，淨安寺

與吳建興間即無住持之委任關係存在。上訴人周王金珠、周

登輝分為淨安寺之信徒、住眾，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確認吳建興與淨安寺間住持委

任關係不存在。

三、被上訴人（包含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之吳建興在先前

程序中陳述）均以：淨安寺自設立登記後並無住眾之設置，

無從召開住眾會議，沈菊係經由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下稱民政局）同意而召開107年信徒會議，該次會議將信

徒更名為住眾，及推選沈菊為新任住持之決議，已報經民政

局准予備查，自屬合法。另第一次執事會議係由應出席執事

3分之2以上之出席，經出席全體執事決議通過新章程修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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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異動案，且已報請主管機關准予備查，亦屬合法。而吳

建興係已授三壇具足戒之出家眾及淨安寺之執事，業經第二

次執事會議依新章程第12條規定合法選任為住持等語，資為

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吳建興與淨安寺間住持委任關係不存

在。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淨安寺前住持陳敬中於106年11月3日死亡，沈菊於107年4

月17日召開107年信徒會議，決議將信徒名冊更名為住眾名

冊，並推選沈菊為新任住持，經向民政局陳報後已經同意備

查，並換發寺廟登記證。

　㈡沈菊於107年6月15日召開第一次執事會議，決議作廢原章程

並修訂新章程、加入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並向民政局陳報

後業經同意辦理。

　㈢沈菊於107年7月7日召開第二次執事會議，於會議中辭去住

持職務，並指定吳建興擔任新任住持，經執事會出席全體執

事無異議照案通過後，向民政局陳報印鑑式用印及換發寺廟

登記證（負責人變動部分）後業經同意辦理。

　㈣淨安寺自86年6月設立以來，迄未設置住眾名冊，亦未召開

過住眾會議，均以信徒大會方式為決議。

　㈤淨安寺於99年3月6日召開99年第一次信徒大會，決議江玉蝶

2人、陳慧蓉列入執事，並造冊報請民政局審查經同意備

查。

六、本院判斷：

　㈠淨安寺107年信徒會議決議推選沈菊為住持，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淨安寺住持陳敬中於106年11月3日死亡前並未指

派繼任住持，依原章程第12條規定，須由住眾會議推舉選

任，沈菊召集107年信徒會議並推選其為新任住持，違反原

章程規定而無效，不因經民政局同意備查並換發寺廟登記證

而有效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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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淨安寺原章程第12條規定：「本寺住持之繼承依慣例選任

之。本寺住持繼承慣例，由現任住持指派（或遺言）下任住

持，其資格為本寺派脈並已受具足戒。若無法由上述方式產

生時，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之」（原審審訴卷第19頁），而

淨安寺住持陳敬中於106年11月3日死亡，其死亡前未指派或

以遺言指定下任住持，為兩造不爭執（上字卷第131至132

頁），依上揭規定，本應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之。惟淨安寺

自86年設立後迄陳敬中死亡時止期間，未曾備置住眾名冊及

召開住眾會議，為兩造不爭之事實，故淨安寺亦無法以前揭

章定推舉方式選任後繼住持。於此情況下，即非不能依照該

寺廟繼承習慣產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47號判決意

旨參照）。

　⑵參諸淨安寺92年第二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記載：「主席沈菊

（會嚴法師），決議購地、訂定組織章程、選舉第一屆執事

（選任沈菊、黃高年、郭政山、蔡嬌月及沈協義為執

事）」、99年第一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記載：「主席沈菊，

決議指派第二任住持為陳敬中、興建地藏殿、新增信徒、改

選第二屆執事（改選沈菊、陳敬中、陳慧蓉、江玉蝶2人為

執事）」（原審訴字卷第15-16、28-29頁），可見該寺於原

章程訂立後，係由信徒大會表決執事會所職掌之購地、訂定

組織章程、選舉執事等事項，甚至議決選任新住持，顯見淨

安寺原有以信徒大會代替執事、住眾會議為決議，以維持寺

務運作之向例，且歷時多年而無爭。是由此該寺務運作之慣

習以觀，足認淨安寺在無住眾之成員得以集會前，乃承認得

由該寺信徒大會替代為之決議。是而淨安寺在原住持陳敬中

未及指派，寺內復無住眾能依章定方式決議推舉新住持情況

下，如不允其以向來處理重大寺務所慣行之變通作法，即以

召開信徒大會之方式為決議，該寺運作將因無法產生主持寺

務之人而陷於停頓，反而有害淨安寺及全體信徒（眾）之權

益。淨安寺為求解決困境僵局，乃循前例並事先徵得主管機

關民政局同意後（見原審審訴卷第132頁民政局函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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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菊以其為淨安寺開山住持之身分擔任召集人，於107年4月

17日召開信徒大會決議選出新住持，以維持寺務之正常運

作，會後並向民政局陳報決議內容而經同意備查、換發寺廟

登記證（原審訴字卷第31-38頁），依前揭說明及宗教事務

自治原則，自應承認其決議之效力。從而，被上訴人主張沈

菊經淨安寺107年信徒大會合法決議推選為該寺第三任住

持，洵堪採信。上訴人主張信徒大會非該寺章程所定得選任

住持之機關，沈菊再任淨安寺住持之程序為不合法云云，則

非可採。

　㈡淨安寺第一次執事會議決議將原章程作廢修訂新章程、加入

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是否合法？

　　依淨安寺原章程第18條規定：「本寺財產之處分或變更及組

織章程修訂，須經全體執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原審審訴卷第20頁），可知該寺

如欲修訂組織章程，須經全體執事3分之2以上之同意，並報

請主管機關核准。而執事產生之方式，依原章程第7條規

定，除住持為當然執事外，其餘則需具備住眾資格，再由住

眾會議推選產生（同上卷第18頁）。復依原章程第9條第1

款、第2款關於住眾資格之規定，淨安寺之住眾須符合：

「一、在本寺出家並受具足戒者。二、在本寺設籍滿一年，

持有證明者，由住持認定之」之要件（同上卷第18頁）。淨

安寺於99年第一次信徒大會改選第二屆執事為沈菊、陳敬

中、陳慧蓉、江玉蝶2人，已如前述。故除陳敬中已於106年

11月間往生外，得出席107年第一次執事會議者僅有沈菊、

陳慧蓉及江玉蝶2人。又江玉蝶2人雖為出家之比丘尼，有開

元寺函、戒碟可稽（原審訴字卷第120至122頁），惟彼等均

未曾設籍於淨安寺所在地高雄市○○區○○路00巷0000號乙

節，有高雄○○○○○○○○○函可稽（原審訴字卷第116

頁），且據證人沈菊證稱：江玉蝶2人係來淨安寺支援之開

元寺比丘尼，他們兩邊跑，有法會就都在寺裡，沒法會就來

來去去，一個月會來半個月以上（更一卷第390至3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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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江玉蝶2人係為淨安寺之祖寺（開元寺）所派來該寺支

援之比丘尼，即不符原章程第9條第1款所定「在本寺出家」

或第2款「在本寺設籍滿一年」之要件，不具淨安寺住眾資

格而無從被推選為執事，此不因彼等係經信徒大會決議選任

並經報請登記而有異。則淨安寺於107年第一次執事會議，

雖經全體出席者即沈菊、江玉蝶2人之同意通過新組織章程

之修訂案（原審訴字卷第40-41頁），然扣除不具執事資格

之江玉蝶2人後，僅餘適格之沈菊1人，自不能合法議決任何

事項。從而，上訴人主張上該執事會議通過之章程修訂案及

增加吳建興等12為執事之決議內容，均屬無效乙節，即可採

信。　

　㈢淨安寺第二次執事會議依新章程決議由吳建興繼任為住持，

是否合法？

　⑴沈菊所召開之第一次執事會議因僅有適格執事1人出席及表

決，所為修訂新章程、加入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之決議均屬

無效，已如前述。則吳建興等12人既非適法之執事，且新章

程亦未經合法修訂而生效，則由吳建興等12人以新任執事身

分，依新章程決議通過之新任住持推選案，自非適法有效，

吳建興即無得依該次會議之決議而為淨安寺之新任住持。

然，淨安寺章程既未經合法修訂，則原章程規範內容當仍屬

有效，即現任住持得依原章程第12條所定：「本寺住持繼承

慣例，由現任住持指派（或遺言）下任住持，其資格為本寺

派脈並已受具足戒」之方式，指派繼任之住持。沈菊於第二

次執事會議指定吳建興擔任新住持乙情，除有該次會議紀錄

可考（原審審訴卷第108頁）外，並據沈菊於本院更一審到

庭證稱：「如依章程，我於第二次執事會之推舉即為指派之

意思」明確（更一卷第333、391頁）。是以，沈菊依新章程

第12條規定在上該會議指定吳建興為下任住持之行舉，既亦

符合原章程第12條所定之傳承方式，即不能因吳建興未經上

該會議合法選任（議決）為由，認為其繼任該寺住持亦非適

法。又沈菊於上該會議陳述：「...本人因年歲已高，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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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務管理工作力不從心...為培育僧青年，荷擔如來家業及

本寺重擔，本人決定辭去住持（負責人）之職。為使寺務得

以賡續推展，推舉指定吳建興（法名：釋天融），擔任淨安

寺新任住持...」（原審審訴卷第108頁），參以沈菊早於99

年間就曾因年事已高，將住持之位傳予陳敬中承續之舉，有

前揭99年第1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可考（原審訴字卷第28-30

頁），是沈菊於107年間重新擔任住持之目的，即如前述係

為解決陳敬中驟逝後所遺留之住持缺位問題，故其再任最主

要用意，即係欲以住持職權推舉淨安寺繼任住持，使淨安寺

運作得以步入正軌，此觀沈菊於107年4月17日被推選擔任住

持，旋於同年7月7日第二次執事會進行住持改選乙節益明。

據此足認沈菊在完成階段任務後，其上該陳述旨在表達因年

事甚高無餘力再居住持如此重要職位，欲卸下此一重擔傳承

予年輕後進，以完成其此次任務目的之願，是沈菊所稱「辭

去」及「推舉」即屬具有互為依存關係的一個「傳承」行為

舉措，無法割裂分別看待，前者乃在於表明何以指定吳建興

為接任其擔任住持動機之說明描述過程，並非其在指定吳建

興為接任住持前，即已有先行辭任住持之意及效果，以使該

寺職之傳承能無縫接軌、相沿不斷。

　⑵關於吳建興與淨安寺係為相同派脈並已受具足戒之資格乙

節，則經中國佛教會函稱：「沈菊80年於慧光講堂隨僧下妙

長老出家，屬臨濟宗法號慧定，同年於日月襌寺受三壇大

戒，得戒和尚靜心長老亦屬臨濟宗派脈。吳建興96年於基隆

靈襌寺受三壇大戒，103年嗣法於臨濟宗淨覺山光德寺淨心

長老座下，法號慧業。陳沈菊、吳建興、詹瑞和等三人應為

臨濟宗法脈已受具足戒」（更一卷第195至207頁）。上訴人

雖謂：淨安寺之派脈應屬開元寺觀音派，該派傳承法名並無

「天」字輩，吳建興法名天融，非屬觀音派脈而不得擔任該

寺住持云云，並舉中華佛教寺院通訊錄、南華大學研究生楊

宮妹碩士論文、戒碟為證（更一卷第235至255頁）。然依臨

濟宗門開元法脈聯誼會函所載（更一卷第163頁），可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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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所指台南開元寺（開元派）觀音脈，同為臨濟宗在台本

土法脈之一。而淨安寺原章程第12條關於「本寺派脈」所指

範疇，業經沈菊證稱：「本寺派脈就是指我們要跟著臨濟宗

的派脈，吳建興是臨濟宗的派脈。我知道臨濟宗仍有不同的

派別，但我訂章程時就是要臨濟宗的派脈來做住持，不能改

其他的宗派」（更一卷第333至334頁），審酌沈菊為淨安寺

創寺之開山住持及訂立原章程內容之人，對於原章程規範目

的及意涵最為知悉，所證上情當屬真實可信。上訴人曲解上

該派脈之定義，據而以吳建興非與淨安寺同屬開元寺觀音派

為由，主張吳建興無資格受指派為淨安寺住持云云，自非可

取。被上訴人主張吳建興業經沈菊依原章程規定合法指派為

淨安寺第四任住持，則屬可採。

七、綜上所述，吳建興係由第三任住持沈菊依原章程第12條規定

合法指派為其繼任住持，吳建興與淨安寺間存在住持之委任

關係。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吳建興與淨安寺間之住持委任關

係不存在，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

訴，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

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爰不逐一贅論，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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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更二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周登輝  


            周王金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凃嘉益律師
            黃榮坤律師
被上訴人    淨安寺  
法定代理人  詹瑞和  


訴訟代理人  陳惠媖律師
            徐建光律師
            謝勝合律師
            岳忠樺律師
            蘇怡慈律師
            陳志銘律師
            王耀德律師
被上訴人    吳建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7月9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96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吳建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訴外人陳敬中（即釋會鈞）即被上訴人淨安寺前住持於民國106年11月3日死亡，生前未指派下任住持，依該寺92年11月訂定之組織章程（下稱原章程）規定，應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新住持。詎訴外人沈菊（即釋會嚴）於107年4月17日違法召開107年第一次信徒會議（下稱107年信徒會議），所為將信徒名冊更名為住眾名冊、推選沈菊為新任住持之決議，均屬無效。沈菊續於107年6月15日召開107年第一次執事會議（下稱第一次執事會議），出席之訴外人江玉蝶、楊淳媚（下稱江玉碟2人）均非淨安寺住眾，不具執事資格，彼3人所為修訂章程（下稱新章程），暨加入被上訴人吳建興（即釋天融）及訴外人楊孟原、楊力群、張玉德、林建志、花漢鑫、徐双鳳、張碧雲、簡郁家、詹梅花、林家儀、詹昀霈等11人（下稱楊孟原等，與吳建興合稱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之決議，亦違反原章程第7、9、18條規定而屬無效。沈菊再於107年7月7日召開107年第二次執事會議（下稱第二次執事會議），辭去住持職務，並決議由吳建興為新任住持，該選任新住持之決議，係由不合法住持所召開之不合法執事會，依無效之新章程所為，亦屬無效，淨安寺與吳建興間即無住持之委任關係存在。上訴人周王金珠、周登輝分為淨安寺之信徒、住眾，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確認吳建興與淨安寺間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
三、被上訴人（包含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之吳建興在先前程序中陳述）均以：淨安寺自設立登記後並無住眾之設置，無從召開住眾會議，沈菊係經由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民政局（下稱民政局）同意而召開107年信徒會議，該次會議將信徒更名為住眾，及推選沈菊為新任住持之決議，已報經民政局准予備查，自屬合法。另第一次執事會議係由應出席執事3分之2以上之出席，經出席全體執事決議通過新章程修正及執事異動案，且已報請主管機關准予備查，亦屬合法。而吳建興係已授三壇具足戒之出家眾及淨安寺之執事，業經第二次執事會議依新章程第12條規定合法選任為住持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吳建興與淨安寺間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淨安寺前住持陳敬中於106年11月3日死亡，沈菊於107年4 月17日召開107年信徒會議，決議將信徒名冊更名為住眾名冊，並推選沈菊為新任住持，經向民政局陳報後已經同意備查，並換發寺廟登記證。
　㈡沈菊於107年6月15日召開第一次執事會議，決議作廢原章程並修訂新章程、加入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並向民政局陳報後業經同意辦理。
　㈢沈菊於107年7月7日召開第二次執事會議，於會議中辭去住持職務，並指定吳建興擔任新任住持，經執事會出席全體執事無異議照案通過後，向民政局陳報印鑑式用印及換發寺廟登記證（負責人變動部分）後業經同意辦理。
　㈣淨安寺自86年6月設立以來，迄未設置住眾名冊，亦未召開過住眾會議，均以信徒大會方式為決議。
　㈤淨安寺於99年3月6日召開99年第一次信徒大會，決議江玉蝶2人、陳慧蓉列入執事，並造冊報請民政局審查經同意備查。
六、本院判斷：
　㈠淨安寺107年信徒會議決議推選沈菊為住持，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淨安寺住持陳敬中於106年11月3日死亡前並未指派繼任住持，依原章程第12條規定，須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沈菊召集107年信徒會議並推選其為新任住持，違反原章程規定而無效，不因經民政局同意備查並換發寺廟登記證而有效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⑴淨安寺原章程第12條規定：「本寺住持之繼承依慣例選任之。本寺住持繼承慣例，由現任住持指派（或遺言）下任住持，其資格為本寺派脈並已受具足戒。若無法由上述方式產生時，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之」（原審審訴卷第19頁），而淨安寺住持陳敬中於106年11月3日死亡，其死亡前未指派或以遺言指定下任住持，為兩造不爭執（上字卷第131至132頁），依上揭規定，本應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之。惟淨安寺自86年設立後迄陳敬中死亡時止期間，未曾備置住眾名冊及召開住眾會議，為兩造不爭之事實，故淨安寺亦無法以前揭章定推舉方式選任後繼住持。於此情況下，即非不能依照該寺廟繼承習慣產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參諸淨安寺92年第二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記載：「主席沈菊（會嚴法師），決議購地、訂定組織章程、選舉第一屆執事（選任沈菊、黃高年、郭政山、蔡嬌月及沈協義為執事）」、99年第一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記載：「主席沈菊，決議指派第二任住持為陳敬中、興建地藏殿、新增信徒、改選第二屆執事（改選沈菊、陳敬中、陳慧蓉、江玉蝶2人為執事）」（原審訴字卷第15-16、28-29頁），可見該寺於原章程訂立後，係由信徒大會表決執事會所職掌之購地、訂定組織章程、選舉執事等事項，甚至議決選任新住持，顯見淨安寺原有以信徒大會代替執事、住眾會議為決議，以維持寺務運作之向例，且歷時多年而無爭。是由此該寺務運作之慣習以觀，足認淨安寺在無住眾之成員得以集會前，乃承認得由該寺信徒大會替代為之決議。是而淨安寺在原住持陳敬中未及指派，寺內復無住眾能依章定方式決議推舉新住持情況下，如不允其以向來處理重大寺務所慣行之變通作法，即以召開信徒大會之方式為決議，該寺運作將因無法產生主持寺務之人而陷於停頓，反而有害淨安寺及全體信徒（眾）之權益。淨安寺為求解決困境僵局，乃循前例並事先徵得主管機關民政局同意後（見原審審訴卷第132頁民政局函文），由沈菊以其為淨安寺開山住持之身分擔任召集人，於107年4月17日召開信徒大會決議選出新住持，以維持寺務之正常運作，會後並向民政局陳報決議內容而經同意備查、換發寺廟登記證（原審訴字卷第31-38頁），依前揭說明及宗教事務自治原則，自應承認其決議之效力。從而，被上訴人主張沈菊經淨安寺107年信徒大會合法決議推選為該寺第三任住持，洵堪採信。上訴人主張信徒大會非該寺章程所定得選任住持之機關，沈菊再任淨安寺住持之程序為不合法云云，則非可採。
　㈡淨安寺第一次執事會議決議將原章程作廢修訂新章程、加入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是否合法？
　　依淨安寺原章程第18條規定：「本寺財產之處分或變更及組織章程修訂，須經全體執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原審審訴卷第20頁），可知該寺如欲修訂組織章程，須經全體執事3分之2以上之同意，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而執事產生之方式，依原章程第7條規定，除住持為當然執事外，其餘則需具備住眾資格，再由住眾會議推選產生（同上卷第18頁）。復依原章程第9條第1款、第2款關於住眾資格之規定，淨安寺之住眾須符合：「一、在本寺出家並受具足戒者。二、在本寺設籍滿一年，持有證明者，由住持認定之」之要件（同上卷第18頁）。淨安寺於99年第一次信徒大會改選第二屆執事為沈菊、陳敬中、陳慧蓉、江玉蝶2人，已如前述。故除陳敬中已於106年11月間往生外，得出席107年第一次執事會議者僅有沈菊、陳慧蓉及江玉蝶2人。又江玉蝶2人雖為出家之比丘尼，有開元寺函、戒碟可稽（原審訴字卷第120至122頁），惟彼等均未曾設籍於淨安寺所在地高雄市○○區○○路00巷0000號乙節，有高雄○○○○○○○○○函可稽（原審訴字卷第116頁），且據證人沈菊證稱：江玉蝶2人係來淨安寺支援之開元寺比丘尼，他們兩邊跑，有法會就都在寺裡，沒法會就來來去去，一個月會來半個月以上（更一卷第390至391頁），可知江玉蝶2人係為淨安寺之祖寺（開元寺）所派來該寺支援之比丘尼，即不符原章程第9條第1款所定「在本寺出家」或第2款「在本寺設籍滿一年」之要件，不具淨安寺住眾資格而無從被推選為執事，此不因彼等係經信徒大會決議選任並經報請登記而有異。則淨安寺於107年第一次執事會議，雖經全體出席者即沈菊、江玉蝶2人之同意通過新組織章程之修訂案（原審訴字卷第40-41頁），然扣除不具執事資格之江玉蝶2人後，僅餘適格之沈菊1人，自不能合法議決任何事項。從而，上訴人主張上該執事會議通過之章程修訂案及增加吳建興等12為執事之決議內容，均屬無效乙節，即可採信。　
　㈢淨安寺第二次執事會議依新章程決議由吳建興繼任為住持，是否合法？
　⑴沈菊所召開之第一次執事會議因僅有適格執事1人出席及表決，所為修訂新章程、加入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之決議均屬無效，已如前述。則吳建興等12人既非適法之執事，且新章程亦未經合法修訂而生效，則由吳建興等12人以新任執事身分，依新章程決議通過之新任住持推選案，自非適法有效，吳建興即無得依該次會議之決議而為淨安寺之新任住持。然，淨安寺章程既未經合法修訂，則原章程規範內容當仍屬有效，即現任住持得依原章程第12條所定：「本寺住持繼承慣例，由現任住持指派（或遺言）下任住持，其資格為本寺派脈並已受具足戒」之方式，指派繼任之住持。沈菊於第二次執事會議指定吳建興擔任新住持乙情，除有該次會議紀錄可考（原審審訴卷第108頁）外，並據沈菊於本院更一審到庭證稱：「如依章程，我於第二次執事會之推舉即為指派之意思」明確（更一卷第333、391頁）。是以，沈菊依新章程第12條規定在上該會議指定吳建興為下任住持之行舉，既亦符合原章程第12條所定之傳承方式，即不能因吳建興未經上該會議合法選任（議決）為由，認為其繼任該寺住持亦非適法。又沈菊於上該會議陳述：「...本人因年歲已高，對於寺務管理工作力不從心...為培育僧青年，荷擔如來家業及本寺重擔，本人決定辭去住持（負責人）之職。為使寺務得以賡續推展，推舉指定吳建興（法名：釋天融），擔任淨安寺新任住持...」（原審審訴卷第108頁），參以沈菊早於99年間就曾因年事已高，將住持之位傳予陳敬中承續之舉，有前揭99年第1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可考（原審訴字卷第28-30頁），是沈菊於107年間重新擔任住持之目的，即如前述係為解決陳敬中驟逝後所遺留之住持缺位問題，故其再任最主要用意，即係欲以住持職權推舉淨安寺繼任住持，使淨安寺運作得以步入正軌，此觀沈菊於107年4月17日被推選擔任住持，旋於同年7月7日第二次執事會進行住持改選乙節益明。據此足認沈菊在完成階段任務後，其上該陳述旨在表達因年事甚高無餘力再居住持如此重要職位，欲卸下此一重擔傳承予年輕後進，以完成其此次任務目的之願，是沈菊所稱「辭去」及「推舉」即屬具有互為依存關係的一個「傳承」行為舉措，無法割裂分別看待，前者乃在於表明何以指定吳建興為接任其擔任住持動機之說明描述過程，並非其在指定吳建興為接任住持前，即已有先行辭任住持之意及效果，以使該寺職之傳承能無縫接軌、相沿不斷。
　⑵關於吳建興與淨安寺係為相同派脈並已受具足戒之資格乙節，則經中國佛教會函稱：「沈菊80年於慧光講堂隨僧下妙長老出家，屬臨濟宗法號慧定，同年於日月襌寺受三壇大戒，得戒和尚靜心長老亦屬臨濟宗派脈。吳建興96年於基隆靈襌寺受三壇大戒，103年嗣法於臨濟宗淨覺山光德寺淨心長老座下，法號慧業。陳沈菊、吳建興、詹瑞和等三人應為臨濟宗法脈已受具足戒」（更一卷第195至207頁）。上訴人雖謂：淨安寺之派脈應屬開元寺觀音派，該派傳承法名並無「天」字輩，吳建興法名天融，非屬觀音派脈而不得擔任該寺住持云云，並舉中華佛教寺院通訊錄、南華大學研究生楊宮妹碩士論文、戒碟為證（更一卷第235至255頁）。然依臨濟宗門開元法脈聯誼會函所載（更一卷第163頁），可知上訴人所指台南開元寺（開元派）觀音脈，同為臨濟宗在台本土法脈之一。而淨安寺原章程第12條關於「本寺派脈」所指範疇，業經沈菊證稱：「本寺派脈就是指我們要跟著臨濟宗的派脈，吳建興是臨濟宗的派脈。我知道臨濟宗仍有不同的派別，但我訂章程時就是要臨濟宗的派脈來做住持，不能改其他的宗派」（更一卷第333至334頁），審酌沈菊為淨安寺創寺之開山住持及訂立原章程內容之人，對於原章程規範目的及意涵最為知悉，所證上情當屬真實可信。上訴人曲解上該派脈之定義，據而以吳建興非與淨安寺同屬開元寺觀音派為由，主張吳建興無資格受指派為淨安寺住持云云，自非可取。被上訴人主張吳建興業經沈菊依原章程規定合法指派為淨安寺第四任住持，則屬可採。
七、綜上所述，吳建興係由第三任住持沈菊依原章程第12條規定合法指派為其繼任住持，吳建興與淨安寺間存在住持之委任關係。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吳建興與淨安寺間之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贅論，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更二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周登輝  

            周王金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凃嘉益律師
            黃榮坤律師
被上訴人    淨安寺  
法定代理人  詹瑞和  

訴訟代理人  陳惠媖律師
            徐建光律師
            謝勝合律師
            岳忠樺律師
            蘇怡慈律師
            陳志銘律師
            王耀德律師
被上訴人    吳建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08年7月9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969號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2月
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吳建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訴外人陳敬中（即釋會鈞）即被上訴人淨安寺
    前住持於民國106年11月3日死亡，生前未指派下任住持，依
    該寺92年11月訂定之組織章程（下稱原章程）規定，應由住
    眾會議推舉選任新住持。詎訴外人沈菊（即釋會嚴）於107
    年4月17日違法召開107年第一次信徒會議（下稱107年信徒
    會議），所為將信徒名冊更名為住眾名冊、推選沈菊為新任
    住持之決議，均屬無效。沈菊續於107年6月15日召開107年
    第一次執事會議（下稱第一次執事會議），出席之訴外人江
    玉蝶、楊淳媚（下稱江玉碟2人）均非淨安寺住眾，不具執
    事資格，彼3人所為修訂章程（下稱新章程），暨加入被上
    訴人吳建興（即釋天融）及訴外人楊孟原、楊力群、張玉德
    、林建志、花漢鑫、徐双鳳、張碧雲、簡郁家、詹梅花、林
    家儀、詹昀霈等11人（下稱楊孟原等，與吳建興合稱吳建興
    等12人）為執事之決議，亦違反原章程第7、9、18條規定而
    屬無效。沈菊再於107年7月7日召開107年第二次執事會議（
    下稱第二次執事會議），辭去住持職務，並決議由吳建興為
    新任住持，該選任新住持之決議，係由不合法住持所召開之
    不合法執事會，依無效之新章程所為，亦屬無效，淨安寺與
    吳建興間即無住持之委任關係存在。上訴人周王金珠、周登
    輝分為淨安寺之信徒、住眾，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確認吳建興與淨安寺間住持委任
    關係不存在。
三、被上訴人（包含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之吳建興在先前
    程序中陳述）均以：淨安寺自設立登記後並無住眾之設置，
    無從召開住眾會議，沈菊係經由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下稱民政局）同意而召開107年信徒會議，該次會議將信
    徒更名為住眾，及推選沈菊為新任住持之決議，已報經民政
    局准予備查，自屬合法。另第一次執事會議係由應出席執事
    3分之2以上之出席，經出席全體執事決議通過新章程修正及
    執事異動案，且已報請主管機關准予備查，亦屬合法。而吳
    建興係已授三壇具足戒之出家眾及淨安寺之執事，業經第二
    次執事會議依新章程第12條規定合法選任為住持等語，資為
    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吳建興與淨安寺間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
    。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淨安寺前住持陳敬中於106年11月3日死亡，沈菊於107年4 月
    17日召開107年信徒會議，決議將信徒名冊更名為住眾名冊
    ，並推選沈菊為新任住持，經向民政局陳報後已經同意備查
    ，並換發寺廟登記證。
　㈡沈菊於107年6月15日召開第一次執事會議，決議作廢原章程
    並修訂新章程、加入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並向民政局陳報
    後業經同意辦理。
　㈢沈菊於107年7月7日召開第二次執事會議，於會議中辭去住持
    職務，並指定吳建興擔任新任住持，經執事會出席全體執事
    無異議照案通過後，向民政局陳報印鑑式用印及換發寺廟登
    記證（負責人變動部分）後業經同意辦理。
　㈣淨安寺自86年6月設立以來，迄未設置住眾名冊，亦未召開過
    住眾會議，均以信徒大會方式為決議。
　㈤淨安寺於99年3月6日召開99年第一次信徒大會，決議江玉蝶2
    人、陳慧蓉列入執事，並造冊報請民政局審查經同意備查。
六、本院判斷：
　㈠淨安寺107年信徒會議決議推選沈菊為住持，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淨安寺住持陳敬中於106年11月3日死亡前並未指
    派繼任住持，依原章程第12條規定，須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
    ，沈菊召集107年信徒會議並推選其為新任住持，違反原章
    程規定而無效，不因經民政局同意備查並換發寺廟登記證而
    有效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⑴淨安寺原章程第12條規定：「本寺住持之繼承依慣例選任之
    。本寺住持繼承慣例，由現任住持指派（或遺言）下任住持
    ，其資格為本寺派脈並已受具足戒。若無法由上述方式產生
    時，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之」（原審審訴卷第19頁），而淨
    安寺住持陳敬中於106年11月3日死亡，其死亡前未指派或以
    遺言指定下任住持，為兩造不爭執（上字卷第131至132頁）
    ，依上揭規定，本應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之。惟淨安寺自86
    年設立後迄陳敬中死亡時止期間，未曾備置住眾名冊及召開
    住眾會議，為兩造不爭之事實，故淨安寺亦無法以前揭章定
    推舉方式選任後繼住持。於此情況下，即非不能依照該寺廟
    繼承習慣產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47號判決意旨參
    照）。
　⑵參諸淨安寺92年第二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記載：「主席沈菊
    （會嚴法師），決議購地、訂定組織章程、選舉第一屆執事
    （選任沈菊、黃高年、郭政山、蔡嬌月及沈協義為執事）」
    、99年第一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記載：「主席沈菊，決議指
    派第二任住持為陳敬中、興建地藏殿、新增信徒、改選第二
    屆執事（改選沈菊、陳敬中、陳慧蓉、江玉蝶2人為執事）
    」（原審訴字卷第15-16、28-29頁），可見該寺於原章程訂
    立後，係由信徒大會表決執事會所職掌之購地、訂定組織章
    程、選舉執事等事項，甚至議決選任新住持，顯見淨安寺原
    有以信徒大會代替執事、住眾會議為決議，以維持寺務運作
    之向例，且歷時多年而無爭。是由此該寺務運作之慣習以觀
    ，足認淨安寺在無住眾之成員得以集會前，乃承認得由該寺
    信徒大會替代為之決議。是而淨安寺在原住持陳敬中未及指
    派，寺內復無住眾能依章定方式決議推舉新住持情況下，如
    不允其以向來處理重大寺務所慣行之變通作法，即以召開信
    徒大會之方式為決議，該寺運作將因無法產生主持寺務之人
    而陷於停頓，反而有害淨安寺及全體信徒（眾）之權益。淨
    安寺為求解決困境僵局，乃循前例並事先徵得主管機關民政
    局同意後（見原審審訴卷第132頁民政局函文），由沈菊以
    其為淨安寺開山住持之身分擔任召集人，於107年4月17日召
    開信徒大會決議選出新住持，以維持寺務之正常運作，會後
    並向民政局陳報決議內容而經同意備查、換發寺廟登記證（
    原審訴字卷第31-38頁），依前揭說明及宗教事務自治原則
    ，自應承認其決議之效力。從而，被上訴人主張沈菊經淨安
    寺107年信徒大會合法決議推選為該寺第三任住持，洵堪採
    信。上訴人主張信徒大會非該寺章程所定得選任住持之機關
    ，沈菊再任淨安寺住持之程序為不合法云云，則非可採。
　㈡淨安寺第一次執事會議決議將原章程作廢修訂新章程、加入
    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是否合法？
　　依淨安寺原章程第18條規定：「本寺財產之處分或變更及組
    織章程修訂，須經全體執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原審審訴卷第20頁），可知該寺
    如欲修訂組織章程，須經全體執事3分之2以上之同意，並報
    請主管機關核准。而執事產生之方式，依原章程第7條規定
    ，除住持為當然執事外，其餘則需具備住眾資格，再由住眾
    會議推選產生（同上卷第18頁）。復依原章程第9條第1款、
    第2款關於住眾資格之規定，淨安寺之住眾須符合：「一、
    在本寺出家並受具足戒者。二、在本寺設籍滿一年，持有證
    明者，由住持認定之」之要件（同上卷第18頁）。淨安寺於
    99年第一次信徒大會改選第二屆執事為沈菊、陳敬中、陳慧
    蓉、江玉蝶2人，已如前述。故除陳敬中已於106年11月間往
    生外，得出席107年第一次執事會議者僅有沈菊、陳慧蓉及
    江玉蝶2人。又江玉蝶2人雖為出家之比丘尼，有開元寺函、
    戒碟可稽（原審訴字卷第120至122頁），惟彼等均未曾設籍
    於淨安寺所在地高雄市○○區○○路00巷0000號乙節，有高雄○○
    ○○○○○○○函可稽（原審訴字卷第116頁），且據證人沈菊證稱
    ：江玉蝶2人係來淨安寺支援之開元寺比丘尼，他們兩邊跑
    ，有法會就都在寺裡，沒法會就來來去去，一個月會來半個
    月以上（更一卷第390至391頁），可知江玉蝶2人係為淨安
    寺之祖寺（開元寺）所派來該寺支援之比丘尼，即不符原章
    程第9條第1款所定「在本寺出家」或第2款「在本寺設籍滿
    一年」之要件，不具淨安寺住眾資格而無從被推選為執事，
    此不因彼等係經信徒大會決議選任並經報請登記而有異。則
    淨安寺於107年第一次執事會議，雖經全體出席者即沈菊、
    江玉蝶2人之同意通過新組織章程之修訂案（原審訴字卷第4
    0-41頁），然扣除不具執事資格之江玉蝶2人後，僅餘適格
    之沈菊1人，自不能合法議決任何事項。從而，上訴人主張
    上該執事會議通過之章程修訂案及增加吳建興等12為執事之
    決議內容，均屬無效乙節，即可採信。　
　㈢淨安寺第二次執事會議依新章程決議由吳建興繼任為住持，
    是否合法？
　⑴沈菊所召開之第一次執事會議因僅有適格執事1人出席及表決
    ，所為修訂新章程、加入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之決議均屬無
    效，已如前述。則吳建興等12人既非適法之執事，且新章程
    亦未經合法修訂而生效，則由吳建興等12人以新任執事身分
    ，依新章程決議通過之新任住持推選案，自非適法有效，吳
    建興即無得依該次會議之決議而為淨安寺之新任住持。然，
    淨安寺章程既未經合法修訂，則原章程規範內容當仍屬有效
    ，即現任住持得依原章程第12條所定：「本寺住持繼承慣例
    ，由現任住持指派（或遺言）下任住持，其資格為本寺派脈
    並已受具足戒」之方式，指派繼任之住持。沈菊於第二次執
    事會議指定吳建興擔任新住持乙情，除有該次會議紀錄可考
    （原審審訴卷第108頁）外，並據沈菊於本院更一審到庭證
    稱：「如依章程，我於第二次執事會之推舉即為指派之意思
    」明確（更一卷第333、391頁）。是以，沈菊依新章程第12
    條規定在上該會議指定吳建興為下任住持之行舉，既亦符合
    原章程第12條所定之傳承方式，即不能因吳建興未經上該會
    議合法選任（議決）為由，認為其繼任該寺住持亦非適法。
    又沈菊於上該會議陳述：「...本人因年歲已高，對於寺務
    管理工作力不從心...為培育僧青年，荷擔如來家業及本寺
    重擔，本人決定辭去住持（負責人）之職。為使寺務得以賡
    續推展，推舉指定吳建興（法名：釋天融），擔任淨安寺新
    任住持...」（原審審訴卷第108頁），參以沈菊早於99年間
    就曾因年事已高，將住持之位傳予陳敬中承續之舉，有前揭
    99年第1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可考（原審訴字卷第28-30頁）
    ，是沈菊於107年間重新擔任住持之目的，即如前述係為解
    決陳敬中驟逝後所遺留之住持缺位問題，故其再任最主要用
    意，即係欲以住持職權推舉淨安寺繼任住持，使淨安寺運作
    得以步入正軌，此觀沈菊於107年4月17日被推選擔任住持，
    旋於同年7月7日第二次執事會進行住持改選乙節益明。據此
    足認沈菊在完成階段任務後，其上該陳述旨在表達因年事甚
    高無餘力再居住持如此重要職位，欲卸下此一重擔傳承予年
    輕後進，以完成其此次任務目的之願，是沈菊所稱「辭去」
    及「推舉」即屬具有互為依存關係的一個「傳承」行為舉措
    ，無法割裂分別看待，前者乃在於表明何以指定吳建興為接
    任其擔任住持動機之說明描述過程，並非其在指定吳建興為
    接任住持前，即已有先行辭任住持之意及效果，以使該寺職
    之傳承能無縫接軌、相沿不斷。
　⑵關於吳建興與淨安寺係為相同派脈並已受具足戒之資格乙節
    ，則經中國佛教會函稱：「沈菊80年於慧光講堂隨僧下妙長
    老出家，屬臨濟宗法號慧定，同年於日月襌寺受三壇大戒，
    得戒和尚靜心長老亦屬臨濟宗派脈。吳建興96年於基隆靈襌
    寺受三壇大戒，103年嗣法於臨濟宗淨覺山光德寺淨心長老
    座下，法號慧業。陳沈菊、吳建興、詹瑞和等三人應為臨濟
    宗法脈已受具足戒」（更一卷第195至207頁）。上訴人雖謂
    ：淨安寺之派脈應屬開元寺觀音派，該派傳承法名並無「天
    」字輩，吳建興法名天融，非屬觀音派脈而不得擔任該寺住
    持云云，並舉中華佛教寺院通訊錄、南華大學研究生楊宮妹
    碩士論文、戒碟為證（更一卷第235至255頁）。然依臨濟宗
    門開元法脈聯誼會函所載（更一卷第163頁），可知上訴人
    所指台南開元寺（開元派）觀音脈，同為臨濟宗在台本土法
    脈之一。而淨安寺原章程第12條關於「本寺派脈」所指範疇
    ，業經沈菊證稱：「本寺派脈就是指我們要跟著臨濟宗的派
    脈，吳建興是臨濟宗的派脈。我知道臨濟宗仍有不同的派別
    ，但我訂章程時就是要臨濟宗的派脈來做住持，不能改其他
    的宗派」（更一卷第333至334頁），審酌沈菊為淨安寺創寺
    之開山住持及訂立原章程內容之人，對於原章程規範目的及
    意涵最為知悉，所證上情當屬真實可信。上訴人曲解上該派
    脈之定義，據而以吳建興非與淨安寺同屬開元寺觀音派為由
    ，主張吳建興無資格受指派為淨安寺住持云云，自非可取。
    被上訴人主張吳建興業經沈菊依原章程規定合法指派為淨安
    寺第四任住持，則屬可採。
七、綜上所述，吳建興係由第三任住持沈菊依原章程第12條規定
    合法指派為其繼任住持，吳建興與淨安寺間存在住持之委任
    關係。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吳建興與淨安寺間之住持委任關
    係不存在，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
    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
    不逐一贅論，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更二字第11號
上  訴  人  周登輝  

            周王金珠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凃嘉益律師
            黃榮坤律師
被上訴人    淨安寺  
法定代理人  詹瑞和  

訴訟代理人  陳惠媖律師
            徐建光律師
            謝勝合律師
            岳忠樺律師
            蘇怡慈律師
            陳志銘律師
            王耀德律師
被上訴人    吳建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7月9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96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吳建興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訴外人陳敬中（即釋會鈞）即被上訴人淨安寺前住持於民國106年11月3日死亡，生前未指派下任住持，依該寺92年11月訂定之組織章程（下稱原章程）規定，應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新住持。詎訴外人沈菊（即釋會嚴）於107年4月17日違法召開107年第一次信徒會議（下稱107年信徒會議），所為將信徒名冊更名為住眾名冊、推選沈菊為新任住持之決議，均屬無效。沈菊續於107年6月15日召開107年第一次執事會議（下稱第一次執事會議），出席之訴外人江玉蝶、楊淳媚（下稱江玉碟2人）均非淨安寺住眾，不具執事資格，彼3人所為修訂章程（下稱新章程），暨加入被上訴人吳建興（即釋天融）及訴外人楊孟原、楊力群、張玉德、林建志、花漢鑫、徐双鳳、張碧雲、簡郁家、詹梅花、林家儀、詹昀霈等11人（下稱楊孟原等，與吳建興合稱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之決議，亦違反原章程第7、9、18條規定而屬無效。沈菊再於107年7月7日召開107年第二次執事會議（下稱第二次執事會議），辭去住持職務，並決議由吳建興為新任住持，該選任新住持之決議，係由不合法住持所召開之不合法執事會，依無效之新章程所為，亦屬無效，淨安寺與吳建興間即無住持之委任關係存在。上訴人周王金珠、周登輝分為淨安寺之信徒、住眾，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確認吳建興與淨安寺間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
三、被上訴人（包含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之吳建興在先前程序中陳述）均以：淨安寺自設立登記後並無住眾之設置，無從召開住眾會議，沈菊係經由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民政局（下稱民政局）同意而召開107年信徒會議，該次會議將信徒更名為住眾，及推選沈菊為新任住持之決議，已報經民政局准予備查，自屬合法。另第一次執事會議係由應出席執事3分之2以上之出席，經出席全體執事決議通過新章程修正及執事異動案，且已報請主管機關准予備查，亦屬合法。而吳建興係已授三壇具足戒之出家眾及淨安寺之執事，業經第二次執事會議依新章程第12條規定合法選任為住持等語，資為抗辯。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吳建興與淨安寺間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不爭執事項：
　㈠淨安寺前住持陳敬中於106年11月3日死亡，沈菊於107年4 月17日召開107年信徒會議，決議將信徒名冊更名為住眾名冊，並推選沈菊為新任住持，經向民政局陳報後已經同意備查，並換發寺廟登記證。
　㈡沈菊於107年6月15日召開第一次執事會議，決議作廢原章程並修訂新章程、加入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並向民政局陳報後業經同意辦理。
　㈢沈菊於107年7月7日召開第二次執事會議，於會議中辭去住持職務，並指定吳建興擔任新任住持，經執事會出席全體執事無異議照案通過後，向民政局陳報印鑑式用印及換發寺廟登記證（負責人變動部分）後業經同意辦理。
　㈣淨安寺自86年6月設立以來，迄未設置住眾名冊，亦未召開過住眾會議，均以信徒大會方式為決議。
　㈤淨安寺於99年3月6日召開99年第一次信徒大會，決議江玉蝶2人、陳慧蓉列入執事，並造冊報請民政局審查經同意備查。
六、本院判斷：
　㈠淨安寺107年信徒會議決議推選沈菊為住持，是否合法？
　　上訴人主張淨安寺住持陳敬中於106年11月3日死亡前並未指派繼任住持，依原章程第12條規定，須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沈菊召集107年信徒會議並推選其為新任住持，違反原章程規定而無效，不因經民政局同意備查並換發寺廟登記證而有效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⑴淨安寺原章程第12條規定：「本寺住持之繼承依慣例選任之。本寺住持繼承慣例，由現任住持指派（或遺言）下任住持，其資格為本寺派脈並已受具足戒。若無法由上述方式產生時，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之」（原審審訴卷第19頁），而淨安寺住持陳敬中於106年11月3日死亡，其死亡前未指派或以遺言指定下任住持，為兩造不爭執（上字卷第131至132頁），依上揭規定，本應由住眾會議推舉選任之。惟淨安寺自86年設立後迄陳敬中死亡時止期間，未曾備置住眾名冊及召開住眾會議，為兩造不爭之事實，故淨安寺亦無法以前揭章定推舉方式選任後繼住持。於此情況下，即非不能依照該寺廟繼承習慣產生（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4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參諸淨安寺92年第二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記載：「主席沈菊（會嚴法師），決議購地、訂定組織章程、選舉第一屆執事（選任沈菊、黃高年、郭政山、蔡嬌月及沈協義為執事）」、99年第一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記載：「主席沈菊，決議指派第二任住持為陳敬中、興建地藏殿、新增信徒、改選第二屆執事（改選沈菊、陳敬中、陳慧蓉、江玉蝶2人為執事）」（原審訴字卷第15-16、28-29頁），可見該寺於原章程訂立後，係由信徒大會表決執事會所職掌之購地、訂定組織章程、選舉執事等事項，甚至議決選任新住持，顯見淨安寺原有以信徒大會代替執事、住眾會議為決議，以維持寺務運作之向例，且歷時多年而無爭。是由此該寺務運作之慣習以觀，足認淨安寺在無住眾之成員得以集會前，乃承認得由該寺信徒大會替代為之決議。是而淨安寺在原住持陳敬中未及指派，寺內復無住眾能依章定方式決議推舉新住持情況下，如不允其以向來處理重大寺務所慣行之變通作法，即以召開信徒大會之方式為決議，該寺運作將因無法產生主持寺務之人而陷於停頓，反而有害淨安寺及全體信徒（眾）之權益。淨安寺為求解決困境僵局，乃循前例並事先徵得主管機關民政局同意後（見原審審訴卷第132頁民政局函文），由沈菊以其為淨安寺開山住持之身分擔任召集人，於107年4月17日召開信徒大會決議選出新住持，以維持寺務之正常運作，會後並向民政局陳報決議內容而經同意備查、換發寺廟登記證（原審訴字卷第31-38頁），依前揭說明及宗教事務自治原則，自應承認其決議之效力。從而，被上訴人主張沈菊經淨安寺107年信徒大會合法決議推選為該寺第三任住持，洵堪採信。上訴人主張信徒大會非該寺章程所定得選任住持之機關，沈菊再任淨安寺住持之程序為不合法云云，則非可採。
　㈡淨安寺第一次執事會議決議將原章程作廢修訂新章程、加入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是否合法？
　　依淨安寺原章程第18條規定：「本寺財產之處分或變更及組織章程修訂，須經全體執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原審審訴卷第20頁），可知該寺如欲修訂組織章程，須經全體執事3分之2以上之同意，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而執事產生之方式，依原章程第7條規定，除住持為當然執事外，其餘則需具備住眾資格，再由住眾會議推選產生（同上卷第18頁）。復依原章程第9條第1款、第2款關於住眾資格之規定，淨安寺之住眾須符合：「一、在本寺出家並受具足戒者。二、在本寺設籍滿一年，持有證明者，由住持認定之」之要件（同上卷第18頁）。淨安寺於99年第一次信徒大會改選第二屆執事為沈菊、陳敬中、陳慧蓉、江玉蝶2人，已如前述。故除陳敬中已於106年11月間往生外，得出席107年第一次執事會議者僅有沈菊、陳慧蓉及江玉蝶2人。又江玉蝶2人雖為出家之比丘尼，有開元寺函、戒碟可稽（原審訴字卷第120至122頁），惟彼等均未曾設籍於淨安寺所在地高雄市○○區○○路00巷0000號乙節，有高雄○○○○○○○○○函可稽（原審訴字卷第116頁），且據證人沈菊證稱：江玉蝶2人係來淨安寺支援之開元寺比丘尼，他們兩邊跑，有法會就都在寺裡，沒法會就來來去去，一個月會來半個月以上（更一卷第390至391頁），可知江玉蝶2人係為淨安寺之祖寺（開元寺）所派來該寺支援之比丘尼，即不符原章程第9條第1款所定「在本寺出家」或第2款「在本寺設籍滿一年」之要件，不具淨安寺住眾資格而無從被推選為執事，此不因彼等係經信徒大會決議選任並經報請登記而有異。則淨安寺於107年第一次執事會議，雖經全體出席者即沈菊、江玉蝶2人之同意通過新組織章程之修訂案（原審訴字卷第40-41頁），然扣除不具執事資格之江玉蝶2人後，僅餘適格之沈菊1人，自不能合法議決任何事項。從而，上訴人主張上該執事會議通過之章程修訂案及增加吳建興等12為執事之決議內容，均屬無效乙節，即可採信。　
　㈢淨安寺第二次執事會議依新章程決議由吳建興繼任為住持，是否合法？
　⑴沈菊所召開之第一次執事會議因僅有適格執事1人出席及表決，所為修訂新章程、加入吳建興等12人為執事之決議均屬無效，已如前述。則吳建興等12人既非適法之執事，且新章程亦未經合法修訂而生效，則由吳建興等12人以新任執事身分，依新章程決議通過之新任住持推選案，自非適法有效，吳建興即無得依該次會議之決議而為淨安寺之新任住持。然，淨安寺章程既未經合法修訂，則原章程規範內容當仍屬有效，即現任住持得依原章程第12條所定：「本寺住持繼承慣例，由現任住持指派（或遺言）下任住持，其資格為本寺派脈並已受具足戒」之方式，指派繼任之住持。沈菊於第二次執事會議指定吳建興擔任新住持乙情，除有該次會議紀錄可考（原審審訴卷第108頁）外，並據沈菊於本院更一審到庭證稱：「如依章程，我於第二次執事會之推舉即為指派之意思」明確（更一卷第333、391頁）。是以，沈菊依新章程第12條規定在上該會議指定吳建興為下任住持之行舉，既亦符合原章程第12條所定之傳承方式，即不能因吳建興未經上該會議合法選任（議決）為由，認為其繼任該寺住持亦非適法。又沈菊於上該會議陳述：「...本人因年歲已高，對於寺務管理工作力不從心...為培育僧青年，荷擔如來家業及本寺重擔，本人決定辭去住持（負責人）之職。為使寺務得以賡續推展，推舉指定吳建興（法名：釋天融），擔任淨安寺新任住持...」（原審審訴卷第108頁），參以沈菊早於99年間就曾因年事已高，將住持之位傳予陳敬中承續之舉，有前揭99年第1次信徒大會會議紀錄可考（原審訴字卷第28-30頁），是沈菊於107年間重新擔任住持之目的，即如前述係為解決陳敬中驟逝後所遺留之住持缺位問題，故其再任最主要用意，即係欲以住持職權推舉淨安寺繼任住持，使淨安寺運作得以步入正軌，此觀沈菊於107年4月17日被推選擔任住持，旋於同年7月7日第二次執事會進行住持改選乙節益明。據此足認沈菊在完成階段任務後，其上該陳述旨在表達因年事甚高無餘力再居住持如此重要職位，欲卸下此一重擔傳承予年輕後進，以完成其此次任務目的之願，是沈菊所稱「辭去」及「推舉」即屬具有互為依存關係的一個「傳承」行為舉措，無法割裂分別看待，前者乃在於表明何以指定吳建興為接任其擔任住持動機之說明描述過程，並非其在指定吳建興為接任住持前，即已有先行辭任住持之意及效果，以使該寺職之傳承能無縫接軌、相沿不斷。
　⑵關於吳建興與淨安寺係為相同派脈並已受具足戒之資格乙節，則經中國佛教會函稱：「沈菊80年於慧光講堂隨僧下妙長老出家，屬臨濟宗法號慧定，同年於日月襌寺受三壇大戒，得戒和尚靜心長老亦屬臨濟宗派脈。吳建興96年於基隆靈襌寺受三壇大戒，103年嗣法於臨濟宗淨覺山光德寺淨心長老座下，法號慧業。陳沈菊、吳建興、詹瑞和等三人應為臨濟宗法脈已受具足戒」（更一卷第195至207頁）。上訴人雖謂：淨安寺之派脈應屬開元寺觀音派，該派傳承法名並無「天」字輩，吳建興法名天融，非屬觀音派脈而不得擔任該寺住持云云，並舉中華佛教寺院通訊錄、南華大學研究生楊宮妹碩士論文、戒碟為證（更一卷第235至255頁）。然依臨濟宗門開元法脈聯誼會函所載（更一卷第163頁），可知上訴人所指台南開元寺（開元派）觀音脈，同為臨濟宗在台本土法脈之一。而淨安寺原章程第12條關於「本寺派脈」所指範疇，業經沈菊證稱：「本寺派脈就是指我們要跟著臨濟宗的派脈，吳建興是臨濟宗的派脈。我知道臨濟宗仍有不同的派別，但我訂章程時就是要臨濟宗的派脈來做住持，不能改其他的宗派」（更一卷第333至334頁），審酌沈菊為淨安寺創寺之開山住持及訂立原章程內容之人，對於原章程規範目的及意涵最為知悉，所證上情當屬真實可信。上訴人曲解上該派脈之定義，據而以吳建興非與淨安寺同屬開元寺觀音派為由，主張吳建興無資格受指派為淨安寺住持云云，自非可取。被上訴人主張吳建興業經沈菊依原章程規定合法指派為淨安寺第四任住持，則屬可採。
七、綜上所述，吳建興係由第三任住持沈菊依原章程第12條規定合法指派為其繼任住持，吳建興與淨安寺間存在住持之委任關係。從而上訴人請求確認吳建興與淨安寺間之住持委任關係不存在，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贅論，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